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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土地測量局辦理94年度 
地籍圖重測政風民意問卷調查檢討報告 

                               主辦機關：內政部土地測量局 
                               主辦單位：內政部土地測量局政風室 

壹、調查主旨： 

    「民意調查」向為現代政府採行做為取得服務對象意向觀感

之重要途徑。透過瞭解掌握民意脈動並及時回應，除可贏取民眾

的認同配合，亦為有效擴大政策宣導及彰顯施政成果及檢視各階

段施政成效之重要參據。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賡續推動興利服務作

為，強化員工「依法行政」理念及提升為民服務績效，藉由瞭

解地籍圖重測作業人員之政風良窳，和受訪土地所有權人對本局

相關便民措施、員工服務態度以及對經辦之地籍重測業務瞭解程

度、宣導措施普及程度與民眾對整體政府施政、政風狀況之意向

觀感等，特針對經辦 94 年度地籍圖重測之受測土地所有權人抽

樣 1 千名進行通信問卷調查。期能發現優劣點，俾供政府施政及

內部管理參考，達成廉潔、便民、效能之行政革新目標。 

貳、調查過程與方法： 

一、調查對象：本局 94 年度辦理臺灣省地籍圖重測之土地所有權

人。 

二、調查地區：臺北縣鶯歌鎮、宜蘭縣冬山鄉、花蓮縣瑞穗鄉、桃

園縣蘆竹鄉、新竹縣竹東鎮、苗栗縣後龍鎮、臺中

縣龍井鄉、南投縣南投市、彰化縣竹塘鄉、雲林縣

斗六市、嘉義縣中埔鄉、臺南縣永康市、高雄縣路

竹鄉、澎湖縣白沙鄉、屏東縣萬巒鄉、臺東縣卑南

臺東市等 16個辦理重測之地區。  

三、抽樣方法：本項調查樣本之抽選，係由本局 94 年度 16 個辦理

地籍圖重測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名冊，排除法人、機

關及團體後進行隨機抽樣，取得樣本數計 1,000

件；其中有 12件因地址未明或遷移無法投遞退回，

經為補正或更替。 

四、調查方式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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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投遞：郵寄問卷於 94年 8月 10日寄出，實施時間為同

年 8月 10日至 9月 9日。 

   第二次投遞：有 12 件因門牌整編或收件人居處遷移不明無法

投遞而退回，經補正或更替於 8月中旬投遞。 

   第一次函催：94年 8月 26 日進行期中函催。 

五、問卷回收： 

  自實施期日並經期中函催，截至收件期限，總計回收有效

問卷 250 件，回收率 25.0％，其中 231 件具名，另 19 件未署

名。各重測區問卷調查表回收統計情形如下 ： 

重測區別（所屬測量隊）  數量（件） 備註 

臺北縣鶯歌鎮（一）  １４  

宜蘭縣冬山鄉（一）  １４  

花蓮縣瑞穗鄉（一）  ２２  

桃園縣蘆竹鄉（二）  １０    

新竹縣竹東鎮（二）  １６  

苗栗縣後龍鎮（二）   ８  

臺中縣龍井鄉（三）  １６  

南投縣南投市（三）  １８  

彰化縣竹塘鄉（四）  １５  

雲林縣斗六市（四）  ２０  

嘉義縣中埔鄉（四）  １９  

臺南縣永康市（五）  １１  

高雄縣路竹鄉（五）  １４  

澎湖縣白沙鄉（五）  １８  

屏東縣萬巒鄉（六）  ２２  

臺東縣臺東市（六）  １３  

合   計  ２５０件  

參、調查結果： 



94 問卷調查檢討報告 3 

依問卷調查表資料統計結果，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

差值為±3﹪。 

一、填表人身份資料：（兼具村里長身份者得複選） 

 填表人為 01土地所有權人占 81.6﹪（204人），為 02家屬或

親友者 18.0﹪（45 人），03兼具村里鄰長身份占 2.8﹪（7
人），88其他或未回答者 0.4﹪（1人）。 

94年度填表人身份

所有權人

家屬或親屬

 45人, 18.0%
土地所有權人

204人,81.6%

其他

 1人, 0.4%

 

二、對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觀感：（本項得複選） 

    認 01值得讚賞，樂意配合占 69.2﹪（173 人次），02能適時發

現問題，解決陳年紛爭 52.8﹪（132 人次），03立意雖好但配合

作業費時 10.8﹪（27 人次），04勞民傷財，徒增糾紛困擾 3.6
﹪（9 人次），05應檢討現行重測政策改採其他方式辦理 2.4﹪
（6 人次）06應落實地方自治精神，全權由地方縣、市政府主

導並結合區域城鄉發展有系統規劃辦理 20.4﹪（51 人次）88

其他 0.2﹪（5人次），另 0.2﹪（5人次）未勾選。 

10 4.0%

51 20.4%

6 2.4%
9 3.6%

27 10.8%

132
52.8%

173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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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讚賞，樂意配合

能適時發現問題，解決陳年紛爭

立意雖好但配合作業費時

勞民傷財，徒增糾紛困擾

應檢討現行政策改採其他方式辦理

應全權由地方縣市政府主導並有系統規劃辦理

其他及未勾選

對本局辦理地籍圖重測觀感

人次

 

兼具村里鄰長身分 

7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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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測知識獲得來源：（得複選） 

 認來自 01重測政令宣導會 34.4﹪（86 人次），02地籍調查通知

書 72.0﹪（180人次），03重測人員 26.4﹪（66 人次），04傳播

媒體 5.6﹪（14 人次），05 村里鄰長 3.2﹪（8 人次），06 網路

1.2﹪（3人次），表示來自 88其他及未勾選者 4.0﹪（10 人次）。 

86 34.4%

180
72.0%66 26.4%

14 5.6%

8 3.2%

3 1.2%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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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調 查 通 知 書

重   測   人   員

傳   播   媒   體

村   里   鄰   長

網           路

其  他  或  未  答

重測知識獲得來源

(人次)

 

四、對重測意義、作法及程序瞭解程度：  

 認 01非常瞭解者 8.4﹪（21 人），02瞭解者 61.2﹪（153人），

03一知半解者 22.0﹪（55 人），04不瞭解者 6.0﹪（15 人），05

非常不瞭解者 1.2﹪（3人），另 1.2﹪（3人）未勾選。 

對重測意義、作法、程序瞭解程度
未答

3人，1.2%非常不瞭解

3人，1.2%不瞭解

15人，6.0%

一知半解

55人，22.0%

瞭解

153人，61.2%

非常瞭解

21人，8.4%

 

五、就本局廉政便民措施反應： 

（一）對本局人員服務態度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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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 01非常滿意者有 26.4﹪（66 人），02滿意者 66.4﹪（166
人），03不滿意者 2.8﹪（7人），04非常不滿意者 0.4﹪（1人），

勾選 99未曾接觸，無意見及未答者 4.0﹪（10 人）。 

對本局人員服務態度滿意度

非常不滿意

1人，0.4%

不滿意

7人，2.8%

非常滿意

66人，26.4%

滿意

166人，66.4%

無意見或未答

10人，4.0%

 

（二）對本局便民措施滿意度： 

覺得 01非常滿意者有 17.2﹪（43 人），02滿意者 70.4﹪（176
人），03 不滿意者 4.4﹪（11 人），04 非常不滿意者 0.8﹪（2
人），勾選 99未曾接觸，無意見及未答者 7.2﹪（18 人）。 

對本局便民措施滿意度

非常滿意

43人，17.2%

無意見或未答

18人，7.2%

非常不滿意

2人，0.8%

不滿意

11人，4.4%

滿意

176人，70.4%

 

（三）本局人員有否藉機刁難： 

答：01沒有 93.2﹪（233人），02本人曾遇過者 0.8﹪（2人），

03聽聞別人曾遭受 0.8﹪（2人），勾選 99未曾接觸，無意

見及未答者 5.2﹪（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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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人員有否藉機刁難

有，曾遭遇

2人，0.8%

曾聽議論

2人，0.8%

無意見

13人，5.2%
沒有

233人，93.2%

 

（四）本局人員有否接受邀宴、招待： 

答：01沒有 88.0﹪（220 人），02本人曾招待 0﹪（無），03曾

聽他人議論 0﹪（無），99 未曾接觸，無意見者 12.0﹪（30

人）。 

本局人員有否接受邀宴、招待

無意見

30人，12.0%

沒有

220人，88.0%

無人曾招待

0.0%

無人曾聽聞

0.0%

 

（五）本局人員有否收受饋贈： 

答：01沒有 87.2﹪（218 人），02本人曾饋贈 0﹪（無），03曾

聽他人議論 0﹪（無），99未曾接觸，無意見者12.8﹪（32人）。 

本局人員有否接受饋贈

無意見

32人，12.8%

沒有

218人，87.2%

曾聽他人議論

無，0.0%

無人曾饋贈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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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局人員有否向民眾索賄： 

答：01沒有 84.8﹪（212 人），02本人曾遭遇 0﹪（無），03曾

聽他人議論 0﹪（無），勾選 99未曾接觸，無意見及未答

者 15.2﹪（38 人）。 

本局人員有否向民眾索賄

未接觸，無意見

38人，15.2%

沒有

212人，84.8%

無人曾餽贈

0.0%
曾聽他人議論

0.0%

 

（七）本局人員操守是否清廉： 

答：01很清廉 60.0﹪（150人），02還算清廉 24.8﹪（62 人），

03不太清廉 0﹪（無），04很不清廉 0﹪（無），勾選 99未

曾接觸，無意見及未答者 15.2﹪（38 人）。 

本局人員操守是否清廉

未接觸，無意見

38人，15.2%

還算清廉

62人，24.8%

很清廉

150人，60.0%

不清廉

無

不太清廉

無
 

六、遇公務員索賄，可不可能檢舉？ 

 答：01可能 74.4﹪（186 人），02不可能 8.4﹪（21 人），88無意

見或不知道者 17.2﹪（43人）。 



94 問卷調查檢討報告 8 

遇公務人員索賄，可不可能檢舉？

不可能

21人，8.4%

不知道，無意見

43人，17.2% 可能

186人，74.4%

 

 六（續）發現違法（索賄、行賄）不提出檢舉的原因？ 

 答：01怕耽誤自己的案子 4.8﹪（1 人），02怕曝光，影響後續作

業 4.8﹪（1人），03怕遭到報復 9.5﹪（2人），04已經花錢

辦妥事情，沒必要檢舉 0﹪（無），05花小錢可獲更多好處，

為何要報案 0﹪（無），06司空見慣，檢舉也沒用 28.6﹪（6
人），07沒有證據，只好作罷 23.8﹪（5人），08事不關己，

沒必要檢舉 19.0﹪（4人），88其他 9.5﹪（2人）。 

發現違法，不提出檢舉的原因？

沒有證據，

只好作罷

5人，23.8%

司空見慣，

檢舉也沒用

6人，28.6%

其他

2人，9.5%

怕耽誤自己的案子

1人，4.8%

怕曝光，影

響後續作業

1人，4.8%

怕遭到報復

2人，9.5%

已花錢辦妥

，無需檢舉

無

花小錢獲更多利

益，為何要報案

      無

事不關己，

沒必要檢舉

4人，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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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現違法，會向那些單位提出檢舉？ 

 答：01各機關政風單位 58.1﹪（108人），02地方法院檢察署 4.8

﹪（9人），03法務部調查局 7.5﹪（14 人），04民意代表 4.8

﹪（9人），05機關首長 2.7﹪（5人），06警察局 5.9﹪（11

人），07該單位的上級 10.2﹪（19 人），08監察院 0.5﹪（1
人），88其他 1.6﹪（3 人），99不知道或無意見者 3.8﹪（7

人）。。 

發現違法，會向

那些單位提出檢舉？

監察院

1人，0.5%
該單位的上級

19人，10.2%

機關首長

5人，2.7%

警察局

11人，5.9%

民意代表

15人，6.1%

法務部調查局

14人，7.5% 地方法院檢察署

9人，4.8%

其他

3人，0.7%

不知道，沒意見

7人，3.8%

各機關政風單位

108人，58.1%
 

八、認為政府推行「檢肅貪瀆、端正政風」工作，對提高行政效率

有無幫助？ 

 答：01 非常有幫助者 29.6﹪（74 人），02有幫助者 47.2﹪（118
人），03幫助不大者 10.0﹪（25 人），04毫無幫助 1.2﹪（3
人），99不知道或無意見者 12.0﹪（30 人）。 

認肅貪及端正政風工作，

對提高行政效率有無幫助？

不知道，沒意見

30人，12.0%

毫無幫助

3人，1.2%

幫助不大

25人，10.0%

有幫助

118人，47.2%

非常有幫助

74人，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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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對政府（最近一年）推行「檢肅貪瀆、端正政風」工作成效滿

意度？ 

 覺得：01非常滿意者 6.8﹪（17人），02滿意者 54.4﹪（136人），

03不滿意者 15.6﹪（39 人），04非常不滿意者 2.0﹪（5人），

99不知道或無意見者 21.2﹪（53 人）。 

對最近一年政府推動肅貪及

端正政風工作成效滿意度？

非常不滿意

17人，6.8%

不滿意

39人，15.6%

不知道，沒意見

53人，21.2%

滿意

136人，54.4%

非常滿意

17人，6.8%

 

十、地籍圖重測期間有否發現有人藉機穿梭牟利： 

  答：01 有者 0﹪（無），02 沒有者 68.0﹪（170 人），勾選 99未

曾接觸，無意見及未答者 32.0﹪（80 人）。 

地籍圖重測期間，有否發

現有人藉機穿梭牟利？

有

無，0.0%

不知道或未答

80人，32.0%

沒有

170人，68.0%

 

肆、綜合分析： 

綜合以上相關統計資料，茲就年度重測業務執行及整體政風

狀況兩個面向分析歸納如下： 

一、民眾對於本局辦理 94 年度地籍圖重測作業部分： 

（一）維持 80% 以上受訪者肯定整體政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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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往年，在提供（01）「值得讚賞，樂意配合」、（02）「能

適時發現問題，解決陳年紛爭」、（03）「立意雖好但配合作業

費時」、（04）「勞民傷財，徒增糾紛困擾」、（05）「應檢討現行

重測政策改採其他方式辦理」、（06）「應落實地方自治精神，

全權由地方縣、市政府主導並結合區域城鄉發展有系統規

劃辦理」及（88）「其他」等 7 項供勾選（得複選）情況下；

在 250份有效問卷中，分別有 69.2﹪及 52.8﹪之受訪人次

勾選（01）、（02）項次表達讚賞及肯定政策美意觀感。另有低

於 15% 之受訪人次，或因礙於工作無暇配合、不滿重測後

成果爭議情緒轉嫁而重複勾選（03）、（04）等負面評價選項者，

仍可清楚判讀，延續近年高比率（逾 80%以上）之受訪民眾

正面肯定地籍圖重測作業效益。另在此次調查中，有 20.4%

人次勾選『應落實地方自治精神，全權由地方縣市政府主

導並結合區域城鄉發展有系統規劃辦理』重測工作之看

法，較上（93）年度有 5.7%微幅衰退，似與近年政策逐步

偏向由地方縣市政府自辦趨勢有所落差，頗值探究。 

 （二）72.0% 受訪者勾選『地籍調查通知書』為瞭解重測之主要來源： 

     為深入瞭解受訪民眾，對地籍圖重測相關業務知識取

得途徑；問卷中重測相關知識瞭解來源選項，提列「重測

政令宣導會」、「地籍調查通知書」、「重測人員」、「傳播媒

體」、「村里鄰長」、「網路」及「其他」等項供勾選(得複選)。

與往年獲致結論相近─依序為『地籍調查通知書』72.0%、

『重測政令宣導會』34.4%、『重測人員』26.4% 獲較多受

訪者勾選。對照上年度各項統計數據，除『重測政令宣導

會』及『重測人員』互有 6.0% 及近 6.8% 之消長較顯著外，

餘並無大幅變動。顯見民眾參與重測政令宣導會意願已較

過往提升，另賡續研議充實『地籍調查通知書』內容，及

作業人員之專業知能訓練，仍應推動落實。再者本局近年

來積極結合網際網路運用，如針對重測目的、方法、標準

作業流程、常見問題 Q & A、成果公告及民眾應配合事項資

訊上網等公開，仍應隨時更新充實上網刊載，方便民眾查

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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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2.8% 受訪者肯定本局作業同仁之服務態度： 

     250件回函中有高達 232件（92.8%），對本局作業同仁

之服務態度，表達『非常滿意』（26.4%）或『滿意』（66.4%），

其中並有 14 件（6.0%）具文讚賞肯定同仁工作態度及敬業

精神，特別就『能持平公正圓滿解決陳年界址爭議』表示

感謝。僅有 3.2% 受訪者表達『不滿意』（含『非常不滿意』）

之看法，主要不滿原因為『作業人員太武斷、態度不佳』、

『宣導資訊不足』、『重測後仍無助於糾紛平息』等..。另

發現，受訪者雖肯定同仁服務態度，然對作業配合過程（便

民措施）滿意度上，則仍有 5.2% 比例之落差，一如過往易

遭詬病之：作業程序繁複冗長、配合期日應有協調機制方

便工作安排、面積糾紛爭議未能明確有效處理等..。顯見

受訪者對更便民之重測機制作為有一定程度之期待。 

（四）84.8%受訪者肯定本局作業同仁清廉形象： 

     回函中，除分有 13% 及 15﹪左右填答與本局工作人員

「未曾接觸，無意見」外，分有 87.2﹪及 84.8﹪之受訪者

對本局人員是否曾有「索賄」、「收賄」情形問項，均明確

表示『沒有』；另當詢及人員操守是否清廉？除 15.2﹪受訪

民眾以未曾接觸或沒有深切往來，勾選『無意見』及未回

答外，餘有 84.8% 受訪者均肯定本局作業人員之清廉形象，

一如歷年高比率之肯定與認同觀感。顯見本局持續加強宣

導員工依法行政理念及提升專業知能、敬業熱忱成效上，

已贏得絕大多數民眾肯定認同。 

 二、民眾對檢舉公務員違法及對整體政治狀況意向、觀感： 

（一）「政風機構」為民眾檢舉公務員違法之主要途徑：  

           在 250 份回函中，與歷年相若，有 74.4%（186 人）之

受訪者表示，當發現公務員違法情事（行賄、索賄..）時『可

能』提出檢舉，其中「各機關政風單位」被 58.1% 受訪者

勾選為其主要之檢舉途徑，餘則依序以「該單位的上級」

（10.2%）及「法務部調查局」（7.5%）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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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握有明確違法證據，係民眾檢舉與否之主要考量： 

           本次受訪者中，僅 7.1%（15 人）表達『不可能』對公

務員違法提出檢舉；其中勾選『司空見慣，檢舉也沒用』（6

人，28.6%）及『沒有證據，只好作罷』（5 人，23.8%）較

高，另勾選『事不關己，沒必要檢舉』（4人，19.0%）則較

上年度無人勾選，有明顯增加情形。顯示檢舉人是否握有明

確違法證據及檢舉案件能否獲得有效調查處理，係主要影響

民眾檢舉與否之考量因素。 

（三）「檢肅貪瀆、端正政風」工作成效仍未符民眾期待 

           雖有 76.8% 之受訪民眾認為政府推行「檢肅貪瀆、端

正政風」工作有助於整體行政效率之提升，惟當詢及對最近

1年來政府推行「檢肅貪瀆、端正政風」工作成效的觀感時，

仍有 38.8% 民眾表示「不滿意」（含「非常不滿意」）及不

予置評（「不知道／沒意見」）的態度，雖在滿意比率上有

7% 成長，顯示「檢肅貪瀆、端正政風」工作成效仍未符民

眾基本期待，有賴續予推動落實彰顯。 

伍、意見歸納： 

此項係採開放性問題由填表人自由填列，計有 58 件於意見

欄中以文字敘述意見，綜合民眾所述意見整理臚列如下： 

 一、具體以文字表述肯定本局作業人員服務態度、工作熱忱及操

守清廉者（14件）。 

 二、屬地籍圖重測所產生之疑義或涉及他機關權責事項尋求本局

協助者計有 15 件，均即瞭解協處或簽移本局權責單位核處

並列案追蹤後將結果復知當事人，截至本 94年 9月 22 日止

尚有 8件尚在處理中（如后附彙整表）。 

 三、肯定本次地籍圖重測有正面效益，並表有助產權釐清及消弭

界址紛爭有 8 件；然因作業緩慢或成果面積減少及因與鄰地

界址產生紛爭而持負面看法者亦有 7件次反映。 

 四、質疑作業程序及應對態度不佳案有 4件，經個案派員瞭解結

果，均係肇因不滿重測後面積減少、界址成果疑義及作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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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溝通應對不當，引致當事人之不滿誤解。均即派員詳予查

處，除經聯繫溝通詳予說明並取得當事人理解。另就溝通應

對不當之作業人員，本局除予糾正並轉知所屬各測量隊確實

督促改善，注意協調與溝通技巧。 

  五、其他建議事項： 

 （一）重測措施改進方面： 

     １、地籍調查通知地點明確、時間安排切忌太密集，否則時

程若有拖延，將難通知異動亦難謂便民。 

２、協助指界作業，應確實會同雙方所有權人釘界，並告知

實地點位位置（3件次）。 

３、對於個別面積增減差異（與原成果不符），應主動告知及

分析說明，避免所有權人困惑與事後爭議質疑（3件次）。 

４、建議能給予配合時間協調空間，另就同一所有權人於作

業區內土地進行整合，一次通知辦理，避免業主需多次請

假往返配合之困擾（4件次）。 

５、建議通知到場指界、會同等事項，應接受民眾申請於假

日進行機制（輪值方式，輔以補休），以利土地所有權人

配合辦理（5件次）。 

（二）員工管理改進措施： 

１、要求工作人員應耐心傾聽民眾問題、疑慮，並積極提升

本身測量專業學能，若予人武斷、自我觀感，將難獲信

賴及信服。（2件次）。 

２、應灌輸作業人員堅守公平、客觀及審慎立場，並以處理

自家權屬土地之心態一般投入辦理。 

（三）綜合性建議： 

１、政府除應繼續加強打擊特權不法及推動端正政風、檢肅

貪瀆工作外，並關注加強掃黑及毒品泛濫問題（2件次）。 

２、應續簡化、縮短繁雜之重測相關行政配合作業，假日無

法測量，談什麼便民？既為配合政策可否修改給予當事

人公假，否則權益維護，僅是空談（3件次）。 

３、對於重測後顯現之土地糾紛爭議，應明確說明告知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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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理解決機制，否則將使政策原有美意變成百姓間

難解之爭議紛擾（3件次）。 

４、建議提供測量結果完整作業數據，並加強訊息及政策宣

導說明，及告知如何取得資訊，讓土地所有權人更瞭解

自身權益及申訴反映管道。（3件次）。 

陸、檢討與建議： 

一、本次辦理結果經檢討臚列如下： 

（一）本次問卷調查經期中再次函催後，樣本回收率 25.0%。值

此郵件詐騙陷阱充斥、民眾填復意願低落氛圍下，較諸

（93）年度仍微幅成長 3.9% ，顯見期中函有其實效外，

就數據進行歸納比較統計【如附錄一】，相關結果確具代

表性及參考價值。 

（二）受訪者對本局員工操守和服務態度滿意度問項，仍給予高

度評價，雖不免仍有少數個案因過程接觸及成果差異因素

出現兩極評價。然民眾高度及正面肯定，對相關辛勤作業

之人員具莫大鼓舞及激勵作用。 

（三）多持民眾表達肯定及願意配合政府，推動端正政風、肅貪

及期許掃黑肅毒政策。回函顯示，民眾殷盼能擁有廉能政

府、健康社會，並關注公務人員廉潔操守。透過回函顯示，

對於現今欠缺誠信、互信，狡詐不公、官商勾結利益輸送

及黑金貪污案件，表達深惡痛絕及對執行成效未符預期之

觀感，應續予關注爭取民心認同。 

（四）重測政令宣導作為，雖已採行並開闢多元管道，惟回函顯

示，仍有部分受訪者表達對本局現有相關宣導作為毫無所

悉，並認缺乏清楚便利之接觸瞭解管道或窗口，故如何思

考突破現有宣導方式、作為，達至更多元深入普及，並讓

民眾容易並方便接觸瞭解，仍賴研採精進。 

二、建議事項： 

（一）現有宣導方式、作為似仍未臻普及，相對影響民眾配合意

願，故應思考突破現有宣導方式、作為，達至更多元深入

普及，並讓民眾容易並方便接觸瞭解。資訊上網公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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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隨時主動更新充實，方便民眾連結查詢參考。唯有讓服

務對象清楚明瞭相關權利義務事項，進而樂於參與配合，

方可減少並降低誤解疑慮產生。 

（二）雖近年來大多數受訪民眾對地籍圖重測政策均持肯定觀

感，但過程中難免有疑義甚或爭執個案，希望政府機關能

提供兩全其美解決機制呼聲未曾稍減，否則現行冗長繁瑣

協調配合作業，產生政策機制不便民甚或徒然製造紛爭訴

訟之批評。如何妥適解決？實待關注研議解決。 

（三）現今工商社會型態，有關重測作業需所有權人到場配合事

項，每有民眾反映多次通知往返配合不便、等…，如何有

效簡化、歸納集中辦理，並有效改善方便民眾配合，俾提

升重測作業便民機制，應請權責單位重視。 

（四）針對界址糾紛爭議，應積極主動檢測分析原因，並及時有

效疏處說明。重測主辦人員均應體認，秉持耐心予以協助

後續調處，必能獲致民眾認同並樂意配合辦理，弭平爭端。 

（五）回復本次地籍圖重測土地所有權人抽樣調查之 250 件有效

回函中，我們雖贏得了多數民眾肯定與認同，然極其少數

無法確遵本局工作要求及疏於委婉應對態度之作業人員

造成不滿的回應，實為寶貴及應引為惕勵及改進之動力。 

 


